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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隐私安全锁，严守个人信息“防护线”
随着数字化金融的发展，智能科技

逐渐应用在多种移动化支付方式中，随
之而来的“信息泄露”也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上海银行宁波
分行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
标，致力于做好客户的信息安全保护工
作，建立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积极为消费者筑牢隐私安全“防火墙”。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体系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针对“垃圾信息泛滥”“大数据

杀熟”等频发的社会问题，《个人信息保
护法》为消费者的信息权益提供了有效
的法律保障，要求互联网平台履行“守
门人”角色，为消费者在从事良好的金
融活动中保驾护航。

作为掌握重要信息的金融机构，银
行积极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嵌入在开
展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之中。在系统
上，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积极加强数据管
控，完善业务规则和操作流程，优化个
人信息处理制度，积极构建银行业个人

信息保护的长效机制。在宣传上，上海
银行宁波分行在网点厅堂内多处摆放
个人信息宣传的相关资料，同时积极开
展社区和商圈的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引
导市民提高警觉意识，妥善保管个人信
息，不轻易点击外来链接。在人员培训
上，上海银行强化员工风险意识，严格开
展金融信息安全自查工作，将消保工作
落到实处，为客户带来最佳的服务体验。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提醒，广大消费
者要时刻加强自身法治意识和防骗思

维，严守个人信息“防护线”，如遇个人
信息泄露引起的诈骗等问题，需及时使
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孙挺

“新交付的物业管理区域首
期专项维修资金，由建设单位在
办理房屋权属首次登记前，代交
至管理机构专用账户，在房屋交
付时向买受人收取。购房款中包
含专项维修资金的，建设单位不
得再向买受人收取。”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管理办法》，既有物业
管理区域首次设立专项维修资金
的，业主委员会（无业主委员会
的，为居〔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
管理委员会）应当拟定首期专项
维修资金筹集方案，并经业主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组织业主将

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至管理机
构或者业主大会专用账户。

既有物业管理区域首期专项
维修资金，可以由下列资金组成：
业主交存的资金；业主按照规定
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业主已交纳
的年度日常维修费本金和利息的
结余划转资金；业主大会决定的
用于补充首期专项维修资金的业
主共有收益划转资金。

此外，业主共有收益分配比
例，业主大会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
确定。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俗
称“房屋养老金”，是指由业
主按规定交存的，专项用于
物业保修期届满后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
更新和改造的资金。

随着房屋的老旧，这笔
资金越来越受到居民关注。
日前，我市出台《宁波市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
理办法》目的是解决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补建难、续筹难，
以及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
效率低等问题。

这一笔专项资金，该如
何交存？如何使用？使用
时，该如何申请？房屋买卖
或被征收时，这笔资金的去
向又是哪里？……围绕市民
关心的问题，我们邀请宁波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对该办
法进行了解读。

应急备用金该如何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办法》还提到
了“应急备用金”，这笔资金主要是用于
保障应急维修。

《管理办法》明确，这笔应急备用金
设置比例，业主大会应当按照本物业管
理区域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总额百
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比例设立。

应急备用金设立后，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相关业主提出应急维修建议的，经
业主委员会核实并证明，符合《宁波市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应急备
用金使用情形的，可以立即组织维修，
所需资金从应急备用金中直接拨付。

“应急维修以减少或杜绝危及房屋
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为原
则，《管理办法》的这项新规定，目的是
减少相关业主表决环节，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真正发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应
急作用。”该负责人表示。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管理办法》显示，市和区（县、市）
人民政府设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
专项维修补贴资金。这意味着，使用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满足一定的条件，政
府将给予一定的补贴。

《管理办法》明确指出，规定的中修
及中修以上维修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
补贴，维修项目所涉业主未按规定足额
交存、续存专项维修资金的除外。市六
区由市、区人民政府按照百分之五十的
比例提供专项维修补贴资金；县（市）的
补贴比例由当地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在确保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安全和
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管理机构和业主委
员会可以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利用
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债或者转定期存
款。增值部分按年度转入业主专项维
修资金分户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管理办法》明
确了“中修及中修以上维修项目给予一
定比例的补贴”，但是前提条件是得符
合补贴条件——如果享有财政补助的
维修项目中，有部分业主未按照足额交
存、续存专项维修资金的，那么，这部分
的业主是不能享受财政补助的。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 韩冠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交存标准是什么？

根据《管理办法》，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住宅物业、非住宅物业
或者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
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交存
标准足额交存专项维修资金。
未出售的物业，由建设单位交
存。

那么，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
标准是什么样的？《管理办法》明
确，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为
本市房屋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
米建筑面积平均造价的百分之
五至百分之八。具体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实际
和房屋结构类型确定、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公布。

管理机构在按规定开设专
项维修资金专用账户后，并以物
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账，按房屋
户门号设分户账。

这笔资金除交给管理机构
管理外，也可以由业主大会自主
管理。

专项维修资金，按日常小额
维修、单项维修和应急维修分类
使用管理。

除业主大会另有约定外，专
项维修资金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分
摊、使用：

1. 年度日常小额维修所需
资金，按业主专有部分面积的比
例，在全体业主分户账中分摊，统
筹使用；

2. 全体业主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单项维修、应急维修

所需资金，按业主专有部分面积
的比例，在全体业主分户账中分
推，按项目使用；

3. 部分业主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单项维修、应急维修
所需资金，按业主专有部分面积
的比例，在相关业主分户账中分
摊，按项目使用。

《管理办法》特别指出，前款
规定的业主未交存专项维修资金
或者分户账余额不足部分，由该
业主另行支付。

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
有。

业主可以通过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信息系统，自主查询所在物
业管理区域分户账资金的交存、
使用、余额等相关信息。

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该

房屋分户账内专项维修资金本金
和利息的余额随房屋同时转移。

因征收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房
屋灭失的，负责管理专项维修资
金的管理机构或者业主大会应当
根据房屋灭失的事实，将分户账
余额返还业主，并注销其分户账。

资金可来源于共有收益划转

房屋灭失，账户余额将返还业主

日常小额维修如何申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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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每家每户的
“房屋养老金”！

我市出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